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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

邊父規勸辭考釋

 林　清　源 *

提　　要

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其中簡 11 ＋ 12 ＋ 13 ＋ 9 ＋ 14

＋ 15 ＋ 16 ＋ 17 ＋ 18 部分，主要記載邊父對諸大夫及鄭莊公的規勸辭，可概

括稱之為「邊父規勸辭」。

本論文第二節，致力吸收學界最新研究成果，藉以通釋「邊父規勸辭」全

文。第三節針對下列四處疑難詞語詳加考釋：（一）簡 13 ＋ 9「二三老臣使

禦寇也布圖於君」的斷讀；（二）簡 14「巽 」的釋讀；（三）簡 15「

君是又臣而為埶辟」的斷讀；（四）簡 16「付孫」的釋讀。論文末尾，檢討

本篇竹書「付」字構形來源問題。

關鍵詞：清華簡、左傳、鄭莊公、武姜、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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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Analysis of “Bianfu’s 
Admonishment” in Zhengwu Furen Gui 

Ruzi from Tsinghua Bamboo Slips

 Lin, Chin-Yen*

Abstract

“Bianfu’s admonishment” (Bianfu’s guiquan ci), representing slips 11, 12, 13, 9, 
14, 15, 16, 17, and 18 in Zhengwu furen gui ruzi from The sixth volume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collection, records the admonishment offered by Bianfu to ministers 
and Zheng Zhuanggong.

Referr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aim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textual reinterpretation of “Bianfu’s admonishment.” The 
third section, in an attempt to offer new interpretations, deals with problematic 
passages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Four main issues are examined in this section: (1) 
Interpret the sentence “er san lao chen shi yu kou ye bu tu yu jun” from slips 13 and 9. 
(2) Interpret the phrase “xun cang” from slip 14. (3) Interpret the sentence “hu ning 
jun shi you chen er wei zhi pi” from slip 15. (4) Interpret the phrase “fu sun” from 
slip 16.

Key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Zuozhuan, Zheng Zhuanggong, 
　　　　   Wujiang, Bia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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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收錄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陸）輯中，

本篇竹書的考釋與注釋，經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員集體討論，

李均明執筆，李學勤定稿。1 本篇竹書講述西元前 744 年「鄭武公卒」後，鄭

武夫人武姜與其孺子莊公兩大集團之間的宮廷權鬥，與《左傳•隱公元年》所

記「鄭伯克段于鄢」事件前後相承，可視為「鄭伯克段于鄢」前傳，是探討春

秋時期鄭國歷史第一手資料，具有高度學術研究價值。2 因此，竹書資料甫一

公布，旋即吸引眾多學者關注，大家群聚在武漢大學「簡帛網」的「〈《鄭武

夫人規孺子》初讀〉論壇」展開熱烈討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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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5-030-MY2。
1   李均明：〈鄭武夫人規孺子釋文注釋〉，收錄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

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簡稱〈原考釋〉。
2   陳偉：〈鄭伯克段「前傳」的歷史敘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his.cssn.cn/zgs/

zgs_sxllysxs/201605/t20160530_3028547.shtml，2016 年 5 月 30 日，簡稱〈前傳〉。
3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鄭武夫人規孺子》初讀〉論壇，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5，簡稱「論壇」。下引「論壇」

網友帖文，網址同此，不再出註。「簡帛網」近期改版，「論壇」網友帖文樓層微

幅變動，原本 0 樓改為 1 樓，其餘序號依此類推，考量學者徵引的「論壇」資料多

屬舊版，為方便對應，本論文還是沿用舊版樓層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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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竹書現存十八支簡，現行簡序是〈原考釋〉根據簡文內容及簡背劃痕排

定的，其後歷經尉侯凱〈札記五則〉、4 子居〈解析〉、5 林清源〈通釋稿〉、6

賈連翔 7 等多位學者接續研究，如今已可確認簡 9 應改置於簡 13 與簡 14 之間。

簡序調整後，簡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0 ＋ 1 的內容，主要記

載武姜對莊公的規勸辭，可概略稱之為「武姜規勸辭」；簡 11 ＋ 12 ＋ 13 ＋

9 ＋ 14 ＋ 15 ＋ 16 ＋ 17 ＋ 18 的內容，主要記載邊父對諸大夫及莊公的規勸辭，

可概略稱之為「邊父規勸辭」。

本篇竹書公布迄今，將近五年時間。此期間陸續有子居〈解析〉、王寧〈校

讀〉、8 林清源〈通釋稿〉、郝花萍《三篇集釋》、9 王瑜楨《史料三篇》、10

侯瑞華《集釋問題》、11 石兆軒《研究》、12 張崇禮〈考釋〉13 等集釋類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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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尉侯凱：〈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編連獻疑〉，簡帛網，http://m.bsm.org.cn/
view/18597.html，2016 年 6 月 9 日。此文內容又見尉侯凱：〈讀清華簡六札記（五

則）〉，收錄於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0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簡稱〈札記五則〉。
5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http://www.xianqin.

tk/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簡稱〈解析〉。
6   林清源：〈《清華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通釋（稿）〉，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古

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五十四）— 中

臺灣場（一）」專題演講稿，2017 年 10 月 21 日，簡稱〈通釋稿〉。
7   賈連翔：〈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的再編連與復原〉，《文獻》2018 年第 3

期，頁 54-59。此文曾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 年 10 月

26-28 日。
8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網，http://www.gwz.

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簡稱〈校讀〉。
9   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三篇集釋》（重慶：西南大學中國

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7 年，王化平先生指導），簡稱《三篇集釋》。
10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季旭昇先生指導），簡稱《史料三篇》。
11  侯瑞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集釋與相關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

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8 年，賈海生先生指導），簡稱《集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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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世，有效幫助學界快速凝聚共識。如今，全篇簡文宗旨已能大致掌握，只剩

幾處疑難詞語仍需持續探究。

本論文受限於學術期刊篇幅，只能探討「邊父規勸辭」部分。14 論文第二

節，致力彙整學界現階段研究成果，擇優汰劣，重新通釋「邊父規勸辭」全

文，希望能交出可信度較高的新釋文，提供給相關領域學者研究參考。論文第

三節，針對四處疑難詞語詳加考釋，論述時，儘量遵循「先破後立」原則，逐

一評估現有諸說優劣得失，而後再嘗試提出個人想法。15

二、邊父規勸辭通釋

乳 =（孺子）拜，16 乃 （皆―偕）17 臨。自是【簡 11】 （幾）18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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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8 年，林素清先生、林宏佳先生指導），簡稱《研究》。
13  張崇禮：〈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考釋〉，收錄於張兵主編：《中國簡帛學刊》

第 2 輯（濟南：齊魯書社，2018 年），簡稱〈考釋〉。
14  本篇竹書「武姜規勸辭」考釋部分，請詳林清源：〈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

武姜規勸辭考釋〉，《臺大中文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9 月），頁 1-52。
15  本論文引用的先秦兩漢典籍資料，主要依據 Donald Sturgeon（德龍）創辦的「中國

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zh），不再逐一出註，也不重複列入「引

用書目」中。未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的典籍資料，另行註明。

又，「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以及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稱「簡

帛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簡稱「復旦網」）、清華大

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簡稱「清華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先秦

史網等網站資料，均曾於 2021 年 2 月 9 日上網確認。
16  拜，謹按：本篇竹書在武姜規勸辭陳述完畢後，僅以「孺子拜，乃偕臨」二語簡單

作結，未見孺子有其他回應或舉動，接著即詳載邊父代表二三老臣規勸莊公親自主

政。由竹書敘事脈絡推敲，「孺子拜」的「拜」字，應訓作「拜受」或「拜謝」，

表示孺子接受武姜「毋知邦政」的規勸。
17  ，羅小虎「論壇」53 樓：似當讀為「偕」，「俱、一起、偕同」之意。謹按：

若依〈原考釋〉讀為「皆」，僅表示武姜、莊公都曾哭弔武公，不知他們是否同行。

若改讀為「偕」，則是強調武姜偕同孺子連袂奔喪。由上文「孺子拜」及下文邊父

規勸辭內容可以推知，此時莊公應已接受武姜「毋知邦政」的規勸，母子二人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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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葬）日，乳 =（孺子）母（毋）敢又（有）智（知）女（焉），䛠（屬）

之夫 =（大夫）及百執事人，19 （皆）愳（懼），各共（恭）亓（其）事。

臱（邊）父 （規）大夫曰：「君共（拱）而【簡 12】不言，加 （重）

於夫 =（大夫），女 20 （慎） （重）21 君  （葬），而舊（久）之於

上三月。」22 少（小）羕（祥），夫 =（大夫）聚𠰔（謀），乃 （使）臱

（邊）父於君曰：「二三老【簡 13】臣 （使） （禦） （寇）也尃（布）

（圖）於君〔一〕。昔 （吾）先君 （使）二三臣  23 歬（前）句（後）

24 之以言，思（使）25 羣臣𠭁（得）執女（焉）， （且） 26【簡 9】母（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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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轉移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在這種情況下，武姜應會帶著尚未成年的莊公一同去哭

弔武公，所以簡文「皆」宜讀為「偕」。
18  ，裘錫圭：「 」字从日、几聲，應是專為訓作「期」的「幾」而造之字。詳裘

錫圭：〈釋戰國楚簡中的「 」字〉，《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頁 250-256。謹按：「是幾」猶言「此時」，指「孺子拜，乃偕臨」之日。
19  百執事人，謹按：指掌管各項事務的官員，此詞曾數見於《上博九•陳公治兵》，

如簡 6-7「命狂相執事人整師徒」、簡 9「陳公乃就軍執事人」等等。本簡「大夫

及百執事人」，既是上文「屬之」的賓語，又是下文「皆懼」的主語。此類兼語句，

也見於本篇竹書簡 12-13「君拱而不言，加重於大夫，如慎重君葬」，句中「大夫」

一詞，既是「加重於」的賓語，又是「如慎重君葬」的主語。
20  女，〈原考釋〉：讀為「汝」。（頁 104）謹按：疑讀為「如」，訓作「當」，表示「理

當如此」，簡 12-13「如慎重君葬」是邊父提醒諸大夫應當慎重辦理先君武公的葬

禮。詳林清源：〈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武姜規勸辭考釋〉，《臺大中

文學報》第 70 期，頁 28-34。
21  ，〈原考釋〉：讀為「重」，訓為「厚」；一說讀為「主」，訓為「主持」。（頁

108）謹按：此字「主」、「童」二旁皆用作聲符，宜讀為「重」，訓作「慎重」。
22  舊之於上三月，〈原考釋〉「舊」讀為「久」，「久之於上三月」指「拖後下葬時

間超過三個月」。（頁 108）謹按：此說尚有疑義，待考。
23  ，〈原考釋〉：讀作「抑早」，「抑」訓為「則」。（頁 104、107）謹按：

此說尚有疑義，待考。
24  歬句，〈原考釋〉：讀作「前後」。（頁 104）紫竹道人「論壇」38 樓：「前後」

猶言「先後」，意即「教導」。
25  思，bulang「論壇」16 樓：讀為「使」。
26  ，此字作 形，下半殘缺。謹按：此從子居〈解析〉讀作「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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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27 於死。今君定，龏（拱）而不言，二三臣 （事）於邦， = 女 =（惶惶焉，

如）28 宵昔（措）器於巽（孱） （藏）之中〔二〕，母（毋）乍（措）手止（趾），

（殆）於【簡 14】為 （敗）。 （胡） （寧）君是『又（有）臣而為埶（暬）

辟（嬖）』？〔三〕幾（豈）既臣之雘（獲）辠（罪），或（又）辱 （吾）

先君，曰：『是 29 亓（其）30 （藎）臣 31 也！ 32』」君𣌭（答）臱（邊）【簡

15】父曰：「二三夫 =（大夫）不尚（當）母（毋―憮）然，33 二三夫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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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交，子居〈解析〉：如字讀，此句簡文意謂「暫且沒有遇到死」，指「（群臣）沒

有因罪責或戰事而死」。謹按：簡 9 ＋ 14 云：「使群臣得執焉，且毋交於死」，「交」

訓作「交會」、「交纏」，連接詞「且」表示前、後文存在遞進關係。「毋（無）

＋交於＋名詞」的句式曾見於古書，如《戰國策•韓策二•齊令周最使鄭》：「來

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禮

記•大學》：「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句簡文意謂：（君主處理邦國大事時，應做出明確政策指示）讓群臣有所依循，

不會（誤解君意）獲罪致死。
28  女 =，王寧〈校讀〉：「安女」二字合文，讀作「焉如」。謹按：楚系簡帛常以一

個字形表示多個音義，詳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第二章，頁 36-119。
29  是，謹按：猶言「此也」，在簡文中用作主語，指代上文「有臣」，並對其實質提

出論斷或歸納，說話口吻相當於今語的「這就是」。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

所古代漢語研究室：《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514-515。
30  其，謹按：代詞，指鄭國先君武公，同時表示領格關係，猶言「（鄭武公）他的」。
31  藎，〈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引馬楠之說：《方言》訓作「餘也」，「藎臣」與

「餘民」詞義相類，皆可指「前代、先王之遺臣」。詳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

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網，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
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32  也，謹按：語氣詞，強調所述內容的真實性。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

漢語研究室：《古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690。
33  母然，bulang「論壇」40 樓：猜是「憮然」，失意或驚慌之意。謹按：此說可從，

《論語•微子》：「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邢

昺《疏》：「憮，失意貌。」袁宏《後漢紀•靈帝紀下》：「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

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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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吾）先君 =（之所）  （付―茂）孫（選）〔四〕也。 （吾）

先君智（知）二三子之不 =（二心），甬（用） （兼／歷）34 受（授）之【簡

16】邦，不是（啻）肰（然），35 或（又）爯（稱） （起） （吾）先君於

大難之中。今二三夫 =（大夫）畜 36 孤 37 而乍（作）女（焉），幾（冀）孤亓

（其？）𨀥（足？）38 為免（勉）， （抑）39 亡（無）女（如）40【簡 17】

（吾）先君之𢝊（憂）41 可（何）？」【簡 18】

• 8 •

34  ，〈原考釋〉：釋為「歷」，訓為「盡」。（頁 109）李鵬輝：此「歷」字，「又」

旁為「止」旁形近訛作。李守奎〈用語〉：括注為「兼」，無說。（頁 13）陳劍：「兼」

為總括副詞，義猶「俱」、「同時」。詳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

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簡稱〈用語〉。李鵬輝：

〈清華簡陸筆記二則〉，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75，

2016 年 4 月 20 日。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復旦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39，2017 年 5 月 5 日。謹按：「歷」、「兼」

二說各有道理，且二者皆有「盡」義，均能講通簡文，惟由文字構形系統考慮，釋

「兼」之說較佳，此說不僅可講通《清華貳•繫年》簡 14「廉」字構形，還可據

以詮釋一系列傳抄古文構形。
35  是，暮四郎「論壇」19 樓：讀為「啻」，「不是（啻）然」即「不止如此」。
36  畜，尉侯凱〈札記五則〉：讀為「好」，訓作「喜好」、「喜愛」。（頁 125-

126）。謹按：古音「畜」在曉紐覺部或透紐覺部，「好」在曉紐幽部，讀音還有

些距離，「畜」不宜逕讀為「好」，建議改由詞義引申來詮釋，「畜」本義為「畜

養」，引申可有「喜愛」、「喜好」義，如《呂氏春秋•適威》：「民善之則畜也，

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
37  孤，陳偉〈前傳〉：此為「莊公自稱」。謹按：簡 17「冀孤」的「孤」，用法同該簡「畜

孤」的「孤」，可相互參照。
38  𨀥，〈原考釋〉釋作「𨀥」，讀為「足」。（頁 105）謹按：此字右半从「次」，

嚴式隸定應作「𨀥」，「幾孤亓𨀥為免」的釋讀尚有疑義，待考。
39  抑，謹按：表示轉折，相當於「可是」、「然而」，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40  亡，謹按：古書常見「無如〜〜何」的句式，用以表示「無法對付或處置的無奈」，

如《禮記•哀公問》：「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
41  先君之憂，李守奎〈用語〉：指「三年之喪」。（頁 17-18）謹按：「憂」即「丁憂」，

原指「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長等喪事」，其後多指「官員居喪」。古代父母

去世，子女須服喪三年。清•吳榮光《吾學錄•喪禮門二》：「凡喪三年者，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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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疑難詞語考釋

（一）二三老臣 也尃 於君

〈原考釋〉將簡 8 ＋ 9 銜接處斷讀作「孺子其重得良【簡 8】臣，使禦寇

也，布圖於君【簡 9】」，認為「 」當讀作「禦」，並引《國語•魯語上》「所

以禦亂也」為證。（頁 104、107）由上引書證可知，〈原考釋〉應是將「禦寇」

理解成「禦亂」，但整篇竹書未曾提及敵寇為亂相關訊息，這裡沒有理由突然

冒出「禦亂」一事。〈原考釋〉所以曲解「禦寇」的語意，歸根究柢，當因所

排簡序錯誤所致。

本論文第一節曾指出，簡 9 應改置簡 13 與簡 14 之間，簡序調整後，簡

13 ＋ 9 銜接處作「二三老【簡 13】臣使禦寇也布圖於君【簡 9】」。子居「論

壇」51 樓、〈解析〉已正確指出，「禦寇」為「邊父」之名。其後，尉侯凱〈札

記五則〉又舉《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屈禦寇」字「子邊」為例，佐證「禦

寇」、「邊父」確實是名與字的關係。（頁 125）

簡 9「禦寇也」三字當連讀，「禦寇」為邊父自稱其名，綴加在人名後面

的「也」字為語氣詞。人名後面綴加語氣詞「也」，用以舒緩語氣，先秦文獻

屢見不鮮，傳世典籍如《論語•雍也》：「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孟

子•萬章下》：「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出土文獻如清華（貳）《繫年》

簡 76-78：「連尹襄老與之爭，奪之少孟，連尹止於河澭。其子墨要也又室少

孟。莊王即世，共王即位。墨要也死，司馬子反與申公爭少孟。」簡 50-51：「乃

命左行蔑與隨會招襄公之弟癕也于秦。」簡文「墨要也」、「癕也」皆為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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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髮，仕者解仕，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入公門，不與吉事。」

武姜即是以服喪三年之禮，要求莊公服喪期間不得過問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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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即《左傳》的「黑要」，後者即《左傳》的「公子雍」。42

簡 13 ＋ 9：「二三老臣使禦寇也布圖於君」，應是典型的兼語句，「使」

是謂語，其主語為「二三老臣」，賓語為「禦寇也」，同時「禦寇也」又兼任

下文「布圖於君」的主語。「使禦寇也」意即「派遣禦寇」，「布圖於君」意

即「向君主展布（我們的）想法」。

（二）巽

簡 14「 = 女 = 宵昔器於巽 之中」，「 」、「女」右下角均有合文

符號「=」。〈原考釋〉將上引簡文斷讀作「惶惶焉，焉削錯器於選藏之中」，

認為「惶惶焉」意即「惶惶然」，並將「削」訓作「減也」，「錯」訓作「藏

也」，「選」訓作「遣也」，認為「遣藏」意即「殉葬器物」。（頁 108）〈原

考釋〉對於「惶惶焉」的說解當無疑義，但對於「焉削錯器於選藏之中」的訓

釋，則引來學界多方質疑，並陸續提出多種修正意見。

茲依發表時間先後，將各家說法摘錄如下：暮四郎「論壇」15 樓讀作「焉

宵作器於殉、葬之中」，認為簡文是說「晝夜只在殉葬品之間周旋操勞」。厚

予「論壇」31 樓懷疑「巽 」應讀為「饌葬」，指「喪葬禮儀中的具食」。

東山鐸「論壇」36 樓將上引簡文通讀作「宵措器於選藏之中」，又於 37 樓懷

疑「女」字右下角的「=」為誤加的重文符號。王寧〈校讀〉讀作「如宵措器

於選贓之中」，認為「選贓」即「選藏」或「萬藏」，二者同指「眾多的儲藏

之物」。子居〈解析〉讀作「焉宵索器於萬藏之中」，認為簡文是「以夜間在

眾多器物中搜尋要找的東西做比喻」。易泉「論壇」64 樓讀作「焉削素器於

饌葬之中」，認為簡文是指「削制饌葬過程中所用的素器」。林清源〈通釋稿〉

懷疑「巽 」應讀作「孱藏」，表示儲藏空間狹窄之意。王瑜楨《史料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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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也」字用法與攻 王光劍、䜌書缶的釋讀〉，中國古

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北京：中華書局，

2014 年），頁 375-376。



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邊父規勸辭考釋 11

讀作「如宵索器於選藏之中」，認為簡文是說「夜晚在千萬種收藏品中去找東

西」。（頁 166）石兆軒《研究》讀作「如宵措器於儳藏之中」，可惜未解釋

何謂「儳藏」。（頁 224）張崇禮〈考釋〉讀作「焉肖錯器于巽藏之中」，認

為簡文是說「於是像把普通器具混雜在錢庫裡一樣」。（頁 35-37）翁明鵬〈小

札〉將簡 14 ＋ 15 串讀作「焉削錯於選藏之中，無措手止，殆於……爲敗，姑

寧君」，認為簡文是説「衆臣皆惶惶然，到了主持武公之喪時手足無措，竟然

削減了武公陪葬之器而不知，幾乎接近混亂的局面。」（頁 387）43

在上引諸說之中，東山鐸「論壇」36 樓的意見最值得重視，他主張該句

簡文應通讀作「如宵措器於選藏之中」，「宵」是指「夜間」，「措」應訓作「放

置」，「如」當理解作「比擬」、「打個比方」，而緊接在「如」字後面的「宵

昔器於巽 之中」，即是邊父所打的比方，意思是：夜晚天色昏暗，視線不清，

此時若「在眾多器物中放置其他器物」，就會讓人感到惶恐不安「手足無措」，

是以邊父藉此「比擬君主『不言』（即不發佈指令）而造成群臣無所適從的狀

況」。此說甚為通達，基本上已能講通整段簡文，仍需繼續探究的，只剩「巽

」一詞而已。

簡文「巽 」的釋讀，異說紛紜，已知有如下七種不同讀法：

1. 讀作「選藏」

〈原考釋〉讀作「選藏」，認為「選」當訓作「遣」，「遣藏」是指「殉

葬器物」。（頁 108）王寧、王瑜楨都贊成讀作「選藏」，王寧〈校讀〉認為「巽

（選）」蓋即「選具」之「選」，「選藏」指諸多儲藏的物品；另有一說「選」

讀為「萬」，《字彙補》：「選，萬也。《山海經》『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楊愼云：『選與萬，古音通，遂借其字。』」此處「萬藏」亦指眾多的儲藏之物。

王瑜楨《史料三篇》認為該句簡文是說「夜晚在千萬種收藏品中去找東西」。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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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翁明鵬：〈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字詞小札〉，《古文字論壇》第 3 輯（上海：

中西書局，2018 年），簡稱〈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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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按：〈原考釋〉應是將「選」理解為「殉葬」，「藏」理解為「器物」。

然而，古書所見「選」字，雖可訓為「遣」，但訓為「遣」的「選」字，均表

示「遣送」、「派遣」義，主要是對人而言，有別於《儀禮•既夕禮》專指「送

葬之物」的「遣」，「巽（選）」不能直接解釋作「殉葬」。又，〈原考釋〉

在說解「藏」字時，引《方言》卷六：「揞、揜、錯、摩，藏也。」為證，應

是將之理解作「隱藏」義，但在訓釋「遣藏」一詞時，卻又說「遣藏」是指「殉

葬器物」，等同將「藏」詮釋成「器物」義，但古書「藏」字未見用作「器物」

義之例。且依〈原考釋〉之說串講簡文，則該句簡文意謂「於是削減隱藏於殉

葬器物之中」，語意晦澀難懂，無法講通簡文。

推敲王寧〈校讀〉、王瑜楨《史料三篇》的文意，應是認為「巽」無論

讀作「選」或「萬」，同樣都可表示「諸多」、「眾多」之意，而「藏」則是

指「儲藏的物品」。但誠如上文所述，古書「藏」未見用作「器物」義之例。

又，讀為「選」或「萬」之說，係根據《字彙補》所引《山海經》「五億十選

九千八百步」推論而得，但在這句經文中，「選」字介於「億」、「千」二字

之間，當表示「千的十倍」義，而非「諸多」、「眾多」義。古音「選」在心

紐元部，「萬」在明紐元部，二者聲紐距離稍遠，又無通假往來例證，能否音

近通讀，仍有商榷餘地。退一步想，縱使「選」可讀為「萬」，表示「諸多」、

「眾多」之意，也未必適合簡文所述情境，因為室內即令堆放大量物品，只要

儲藏空間夠大，物品擺放得宜，夜晚身處其間，依然可以從容不迫，如此氛圍，

還不足以比擬鄭國群臣「惶惶焉」、「毋措手趾」的驚惶心理。

2. 讀作「殉葬」

暮四郎「論壇」15 樓讀作「殉葬」，認為「殉」、「葬」二字均指陪葬品，

簡文意謂「晝夜只在殉葬品之間周旋操勞」。

謹按：古書「殉」主要強調「陪從」義，原本專指「以人陪葬」，後來也

可用於「以物陪葬」，但未見指「陪葬品」的用例。又，「葬」主要表示「埋

葬」義，古書也未見轉品表示「陪葬品」之例。

3. 讀作「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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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予「論壇」31 樓疑讀為「饌葬」，並引《儀禮•士婚禮》「具饌于西塾」

鄭注：「饌，陳也。」為證，指「饌葬」意即「喪葬禮儀中的具食」。

謹按：果依其說，「饌」意為「具食」，「葬」指「喪葬禮儀」，則其詞

序應改作「 巽」才對。《說文•食部》：「䉵，具食也。从食，算聲。饌，

䉵或从巽。」可知「具食」是指「備辦食物」，詞義重點在於「備辦」，而非

「食物」，所以此詞不能當作名詞組的中心語。「葬」本義為「埋葬」，未見

引申表示「喪葬禮儀」之例。所謂「喪葬禮儀中的具食」，語意含糊，根本不

能成詞。

4. 讀作「孱藏」

林清源〈通釋稿〉讀作「孱藏」，認為「孱藏」或可表示儲藏空間狹窄之

意。謹按：請詳下文申論。

5. 讀作「徙藏」

侯瑞華《集釋問題》讀作「徙藏」，認為「藏」指「收藏入庫」，「徙」

指「從庫藏移出」。（頁 7、126-127）

謹按：「藏」只有「收藏」義，「徙」只有「移出」義，所謂的「收藏入

庫」、「從庫藏移出」云云，均涉及增字解經問題，且此說只強調「搬出」、

「搬進」的動作，而未敘明物品多、空間窄、視線差等環境狀況，難以反映群

臣惶恐不安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在「於～～之中」的句式限制下，「巽 」

只能為名詞或名詞組，不可能表示「搬進搬出」之類的動詞義。

6. 讀作「巽藏」

張崇禮〈考釋〉讀作「巽藏」，認為「巽」是「楚貨貝名」，「藏」是「儲

藏東西的地方」，「巽藏」亦即「錢庫」，簡文意謂「於是像把普通器具混雜

在錢庫裡一樣」，藉以喻指「以大夫的身份行使國君的權力」。（頁 36）

謹按：古書未見以「巽藏」表示「錢庫」之例，且「把普通器具混雜在錢

庫裡」究竟如何喻指「以大夫的身份行使國君的權力」，二者有何邏輯關聯，

實在難以想像。再者，由竹書文意脈絡來看，本句簡文喻指的對象，顯然是群

臣惶恐不安的情緒，而非「以大夫的身份行使國君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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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讀作「儳藏」

石兆軒《研究》兩種不同讀法並行，且前、後說法不一致：頁 224 贊成林

清源〈通釋稿〉讀作「孱藏」之說，認為林氏此說「將鄭國臣子的處境譬喻為

晚上在逼仄之處儲放器物，取喻較前幾說更佳」；頁 283 一方面說：「從林清

源說通讀為『儳藏』」，另一方面卻將林清源主張的「孱藏」誤書為「儳藏」；

頁 73、84、206、221、255 等處，更是直接改讀作「儳藏」，卻無任何解釋。44

謹按：《說文•人部》：「儳，儳互，不齊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鼓

儳可也」杜預《注》：「儳巖，未整陣。」《國語•周語中》「冒沒輕儳」韋

昭《注》：「儳，進退上下無列也。」據此可知，表示「不齊」義的「儳互」、

「儳巖」等詞，有時也可省略作「儳」。古音「巽」在心紐元部，「儳」在初

紐談部或崇紐談部，聲、韻皆有距離，又未見「巽」聲與「毚」聲往來的例證，

二者能否通假，尚待證實。退一步想，即令「巽 」可讀作「儳藏」，放在

本篇竹書敘事脈絡中，仍然不甚穩妥，因為在原本就已雜亂無序的環境中放置

物品，反倒可以隨意堆放，比較沒有心理負擔，如此情境，還不足以生動譬喻

群臣惶恐不安的情緒。況且，此說在喻依與喻體之間缺乏合理關聯，難以共同

構成一組生動的譬喻，相關補充說明請詳下文。

因現有諸說各有疑義，我們只好另覓新解。簡文「宵昔器於巽 之中」，

其句式應分析作「時間詞（宵）＋謂語（昔 — 措）＋賓語（器）＋補語（於

巽 之中）」，補語末尾的「之中」為方位詞，據此推估，「於」應是處所介詞，

其所引進的「巽 」，當為表示處所的名詞組，「 」為名詞組的中心語，

而「巽」當為修飾「 」的定語。

44  林宏佳為石兆軒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其所撰〈補探〉同樣主張「儳藏」說，但

該文未有任何說解，且發表時間與石兆軒《研究》相近，不知二者寫作時間孰先孰

後。詳林宏佳：〈《鄭武夫人規孺子》補探〉，收錄於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出

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字•

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簡稱〈補探〉，頁 140。謹按：

此文曾於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主辦「文字、文獻與文明――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

學者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2018 年 8 月 17-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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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 」字，如上所述，只能讀作「藏」。「藏」字本義為「儲藏」，

引申而有「收藏」、「隱藏」等義，再引申轉品而有「儲存物品的府庫」義，

如《周禮•天官•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左傳•僖公二十四

年》：「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由本篇竹書敘事脈絡及其句式研判，當

可確認簡文「藏」字是指「儲存物品的府庫」。在上列各種釋讀意見中，唯有

讀作「孱藏」、「儳藏」二說，把「藏」字訓作「儲存物品的府庫」，符合簡

文句式要求。

位於「藏」字前面的「巽」字，當為修飾「府庫」樣態的定語。「巽 」

若讀作「儳藏」，因「儳」字表示「不齊」義，其所修飾的對象當指「府庫」

建築物本身，但對於夜晚在府庫內取置物品而言，建築物排列整齊與否，並不

會造成太多不便，還不致於讓人深感惶恐不安，無法生動譬喻群臣「毋措手足」

的疑懼心理。

初步排除「儳藏」說之後，筆者傾向簡 14「巽」字應讀作「孱」。古音「巽」

在心紐元部，「孱」在崇紐元部，二者韻部相同，聲紐發音部位也相近。這裡

列舉幾個心、崇二紐音近互作的證據：首先，由注疏音義來看，《尚書•堯典》：

「共工方鳩僝功」，陸德明《釋文》云：「僝，仕簡反，徐音撰。」从「孱」

得聲之字，讀如从「巽」得聲之字，說明這兩個聲系讀音相近。其次，由版本

異文來看，《尚書•仲虺之誥》記載「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南巢」之「巢」，

於《上博二•容成氏》簡 40 寫作「𦾈」，古音「巢」在崇紐宵部，而「𦾈」

在心紐宵部。又次，由諧聲系統來看，「選」、「繏」二字同在心紐元部，而

「撰」、「饌」、「僎」、「譔」等字則在崇紐元部，這兩組字經常通假往來，

而其聲母分屬心、崇二紐。45 復次，由戰國秦漢簡帛文獻通假現象來看，「巽」

聲字常與「筭（算）」聲字通假，而「筭（算）」聲字也有通讀為「孱」聲字

的例子，反映「巽」（心紐元部）、「筭」（心紐元部）、「孱」（崇紐元部）

45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1331-
1332，「巽字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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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讀音相近，「巽」有可能通讀為「孱」。46

「孱」字有「狹窄」、「窘迫」、「逼仄」等義，《說文•孨部》訓為「迮

也」，段玉裁《注》云：「此迮當為笮，今之窄字也。」《集韻•山韻》：「孱，

窄也。」《集韻•僊韻》：「孱，窘也，今俗有孱蹙語。」簡文「孱藏」，意

謂儲藏空間狹窄迫促。密閉空間狹小，夜間視線又差，入內取置物品，稍一不

慎，即可能誤觸周遭器物，造成意外毀損，身處其間，勢必特別緊張，戒慎恐

懼，如此窘迫情狀，最能生動比擬鄭國大夫惶恐不安的疑懼心理。

最後，就訓詁論證程序而言，筆者必須坦承，鄙說還存在二個重要缺環：

其一，除了《尚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陸德明《釋文》：「僝，仕簡反，

徐音撰。」外，在其他先秦兩漢文獻中，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巽」聲字與「孱」

聲字直接通假的明確例證。這個現象，可能與「孱」聲字原本就較為罕見有關。

其二，在先秦兩漢文獻中，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孱藏」一詞。但檢視學界現

有諸說，無論讀作「選藏」、「饌葬」、「萬藏」、「徙藏」、「儳藏」或「巽

藏」，同樣也都存在文獻不足徵的缺憾，這個問題暫時無法解決，只能留待日

後新出文獻來驗證。

（三） 君是又臣而為埶辟

簡 15「 君是又臣而為埶辟」一語，各家釋讀意見分歧，爭議點主要

聚焦於「 （寧）」字的釋讀，或可據此將學界意見粗略區分成二派，以〈原

考釋〉為代表的學者主張「 （寧）」字應理解為實詞，以陳偉為代表的學者

則主張「 （寧）」字應與上文「 」字結合成為複式虛詞「胡寧」。

〈原考釋〉斷讀作「姑寧君，是有臣而為暬嬖」，「姑」訓作「姑且」，

「寧」訓作「安慰」，認為「姑寧君」意思是「姑且安慰一下邦君」。（頁

105、108）「寧」訓作「安慰」之說，獲得多位學者採信。例如：

46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頁 1202-1203，「筭字聲系」、頁 1330-1331，

「巽字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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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暮四郎「論壇」15 樓：「 寧君」應讀作「故寧君」，意思是「所以我

前來向君主問安」。

2. 王寧〈校讀〉：斷讀作「胡寧君？是有臣而為埶（設）辟」，認為前句

意謂「怎麼能讓君主安寧呢？」，後句意謂「您這是為群臣們設定了職

責」。

3. 郝花萍《三篇集釋》：「姑」應訓作「乃」，「寧」當理解作「止」，

「是」指代「……為敗，於是君定」的情況，簡文意思是「您這是為群

臣們設定了職責，希望大臣們犯罪」。（頁 43-44）

4. 林宏佳〈補探〉：斷讀作「姑寧君？是有臣而為設辟」，「胡」是句首

疑問詞，「寧」表示「使之安寧」，「胡寧君」是大夫對自己能否「寧

君」提出反詰，即「自以為能力不足以寧君」，其意略近於「哪有安寧

國君？」，「是」當如字讀，為代詞，代指前面所述君不親政而委政於

大夫這件事，「暬嬖」當讀為「設辟」，以啟下文「豈既臣之獲罪」。

（頁 140-141）

5. 張崇禮〈考釋〉：斷讀作「胡寧君？是有臣而為褻辟」，「胡」表示反

問，「甯」訓作「使安寧」、「使安定」，「為褻辟」表示「做卑鄙邪

僻之事」，簡文是說「哪裡還能安定君主呢？這是有臣下進讒言」。（頁

37）

6. 羅濤〈札記〉：斷讀作「胡寧君，是有臣而為褻嬖」，「胡」表示「怎

麼」、「如何」之意，「寧」訓作「安寧」，此處是使動用法，意為「使

安寧」，「胡寧君」意思是「怎麼能使君主安寧呢？」，「是」訓作「此」，

指代前面提到的內容，「是有臣而為褻嬖」可譯作「這樣的話，即使是

擁有大臣，也當做褻嬖之人一樣了」，上引簡文意思是「（邊父等人）

雖然身為大臣，卻沒能好好輔佐莊公，就如同那些褻嬖之人一樣」。47

47  羅濤：〈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札記〉，收錄於中國文字學會編：《中國文

字學報》第 10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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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學者對於「 （寧）」字的釋讀，雖有訓作「安慰」、「問安」、「止」、

「使安寧」、「使安定」的不同，但這些義項都是由「安慰」、「安寧」義引

申而來，思路一脈相承，並無根本歧異。

直到陳偉〈前傳〉才提出全新見解，他主張「 」當連讀成詞，其實就

是屢見於《詩經》的「胡寧」，如〈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大雅•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這三處「胡寧」，鄭玄分別箋釋作「何為曾（乃、竟之義）」、「何為」、「何

曾」，均表示強烈質問的語氣，並據此推論簡文「胡寧君是有臣而為暬嬖」當

作一句讀，意思是「為什麼君主有我們這些臣子卻被看作是『暬嬖』？」認為

此語「顯然是對武姜說辭的反擊」。48 陳偉將簡文「 」與《詩經》「胡寧」

聯繫起來，將前者認定為複式虛詞「胡寧」，有文獻用例予以支撐，合理可信。

然而，此說發表之後，並未獲得普遍認同（詳上文引述），而採納此說的學者

中，諸如子居、王瑜楨、朱忠恒、石兆軒等人，在疏通「姑寧君是有臣而為暬

嬖」的語意時，又各有不同詮釋，進而衍生出新的問題。下文即就此派學者意

見，逐一提出討論。

首先，子居〈解析〉斷讀作「胡寧君寔有臣而為暬嬖」，主張「是」讀作

「寔」，簡文意謂「鄭莊公對待這些舊臣像對待褻嬖一樣，不發布政令並交給

他們執行」。朱忠恒《集釋》斷句相同，主張「是」當如字讀，簡文意謂「為

什麼君有了我們這些大臣卻把我們當作近侍內寵呢？」（頁 28）49 他們兩位

一致主張，邊父是在抱怨莊公，認為莊公對待二三老臣的態度，猶如褻嬖小臣

一樣。然而，在簡 15「胡寧君是有臣而為暬嬖」之前，也就是簡 9 ＋ 14 ＋ 15 中，

48  ee「論壇」14 樓、單育辰也曾指出，簡文「 」即是古書「胡寧」。惟據王挺斌「論

壇」23 樓轉述，此說應是陳偉最早提出。參閱單育辰：〈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

釋文商榷〉，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

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7 年 10 月 14-15 日。
49  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碩

士論文，2018 年，何有祖先生指導），簡稱《集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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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父曾比較鄭武公、莊公父子的執政態度及其利弊，認為當年武公親自主政，

方有「羣臣得執焉，且毋交於死」的安定局面，如今莊公為武姜所惑「拱而不

言」，導致群臣「毋措手趾，殆於為敗」，有鑒於此，以邊父為代表的二三老

臣，遂努力規勸莊公，希望他親自臨朝視事，整個勸諫過程中，邊父從未抱怨

莊公本人把二三老臣當作暬豎小臣使喚，據此推估，「有臣而為暬嬖」的施事

主語肯定不是莊公。在本篇竹書中，跟「有臣而為暬嬖」一語類似的內容，又

見於簡 7-8 的武姜規勸辭，當時武姜曾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

臣」等詞，來指稱擁護莊公的二三老臣，批評他們「躬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

以亂大夫之政」，這番言論涉及人身攻擊，讓自認忠心耿耿的二三老臣內心受

傷。因此，回歸本篇竹書敘事脈絡來看，簡 15「有臣而為暬嬖」一語，邊父

抱怨的對象，應是武姜，而非莊公。

其次，王瑜楨《史料三篇》斷讀作「胡寧？君寔有臣而為暬嬖，豈既臣

之獲罪？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藎臣也？」，主張「寔」通「實」，前二句簡文

當理解作「為什麼國君真正有大臣，（鄭武夫人）卻讓他們變成寵倖小臣（只

會聽命順從）」，認為那「都是為鄭莊公抱不平，並非是責備鄭莊公」。（頁

167、172）王瑜楨此說，尚有幾處可再斟酌：第一、古書所見「胡寧」，均用

作句首反詰副詞，未見獨立成句之例，「胡寧」應與下文「君寔有臣而為暬嬖」

連成一句。第二、沒有跡象顯示，莊公曾對自己是否擁有大臣起疑，邊父勸諫

莊公時，也就沒有必要特別強調「國君真正有大臣」，「有臣而為暬嬖」的「有」

字，不能訓作實詞「擁有」，應理解作冠於普通名詞前面的助詞，此類用法古

書習見，如《尚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及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第三、由簡文敘事脈絡來看，邊父並非指控武姜「讓

他們變成寵倖小臣」，而是抱怨武姜把二三老臣看成寵倖小臣。第四，邊父代

表二三老臣傾訴的對象是莊公，他所以對著莊公轉述武姜「有臣而為暬嬖」的

言論，其動機當非「為鄭莊公抱不平」，而是針對莊公本人抒發不滿情緒，因

為莊公當面聽聞武姜汙衊二三老臣的言論後，不僅沒有幫忙辯護澄清，甚至還

允諾武姜的要求，同意守喪期間「毋知邦政」，此舉在二三老臣眼中看來，等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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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態認同武姜「有臣而為暬嬖」的言論，因而心生不滿。

最後，石兆軒《研究》斷讀作「胡寧君實有臣而為設辟」，主張「實」字

為判斷副詞，用以強調孺子確實「有臣」卻做出不相應的行為，並將「埶辟」

讀為「設辟」，意即「設下捕鳥獸的陷阱」，邊父是用「設辟」當做譬喻，藉

以「暗喻遭逢現實政治網羅的處境」，本段簡文意思是「在國君全委政於大臣

而沒有自己主張的情況下，臣子深怕動輒得咎。國君這樣的行為是雖然確實擁

有臣子，但就像對待獵物般設下機關網罟，使群臣獲罪」。（頁 227-228）林

宏佳〈補探〉也主張「暬嬖」當改讀為「設辟」，認為「設辟」正好可開啟下

文「豈既臣之獲罪」。（頁 140-141）然而，所謂「設辟」，其實猶言今語的

「設局」，指蓄意設下圈套來陷害他人。莊公接受武姜規勸，守喪期間「拱而

不言」，此一無為態度，固然有可能導致群臣無辜獲罪，惟就其初衷而言，絕

非蓄意設下圈套，藉以陷害忠心老臣。再者，換個立場想，以邊父為首的二三

老臣，怎麼可能當著莊公的面，厲聲控訴莊公蓄意設局陷害他們。所謂「設辟」

之說，悖離人情常理，實難採信。

要正確認識簡 15 上引內容意涵，應多留意〈原考釋〉、陳偉〈前傳〉略

過未說的「是」字。此一「是」字，學者或讀作「寔」，或通作「實」，或如

字讀作「是」。主張如字讀的學者，又有理解為繫詞與代詞的不同。把「是」

理解為代詞的學者，還有指代「……為敗，於是君定」、「前面所述君不親政

而委政於大夫這件事」、「前面提到的內容」等的細部歧異。對此，筆者贊成

如字讀，但主張將之理解為動詞，表示對某些特定人、事抱持肯定的態度，意

即「認為（某人或某事）是正確的」，如《荀子•非十二子》：「不法先王，

不是禮義。」《墨子•尚同》：「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史記•魏其列傳》：「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

餘皆莫敢對。」《漢書•韋賢傳》：「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簡 15 上引內容，當斷讀作「胡寧君是『有臣而為暬嬖』」，分析作「疑

問詞（胡寧）＋君（主語）＋是（謂語）＋賓語（有臣而為暬嬖）」。「有臣

而為暬嬖」一語，為「是」字所要肯定的對象，而與之類似的話語，又見於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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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7-8 武姜要求莊公「孺子亦毋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躬恭

其顏色，掩於其巧語，以亂大夫之政」，武姜在這段規勸辭中，把圍繞在莊公

身邊的二三老臣看成「暬豎、嬖御」，而莊公聽完武姜規勸辭後，不僅未主動

幫忙二三老臣辯護，居然還恪遵武姜的規勸，自此開始「毋知邦政」。莊公對

於武姜規勸辭的反應，等同默認了武姜「有臣而為暬嬖」的評論，這對於以忠

貞不貳自我期許的二三老臣而言，可說是莫大的羞辱，難怪邊父情緒會如此激

動，甚至直言責問莊公：為何認同武姜「有臣而為暬嬖」的汙衊言論？如此理

解，方能深切感受邊父面諫莊公的心情，進而與下文「豈既臣之獲罪，又辱吾

先君曰：『是其藎臣也！』」邊父所流露的憂慮之情合理呼應。

綜上所述，簡 15 上引內容，其中「有臣而為暬嬖」一語，應是邊父引述

武姜批評二三老臣的說辭，而「是其藎臣也」一語，則是邊父預言武姜日後可

能批評先君武公的說辭，此二語皆屬引述他人言論的性質，為了避免讀者產生

誤會，宜分別括注引號。

（四）付孫

簡 16-18 鄭莊公在回應邊父諫言時，曾表示：「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

孫也」。簡 16 △字，原篆作下揭形體： 

學界對於△字的結構，目前有三種分析方式：首先，李守奎〈用語〉懷疑从「肘」

得聲，讀為「由」，與小篆之「付」為同形字關係。（頁 13）〈原考釋〉認

為从「肘」得聲，應讀作「守」。（頁 108）其次，吳祺〈校釋三則〉認為△

是「寸」字繁文，應分析作从人、寸聲，「人」為增繁的標義偏旁。（頁 78-

81）50 最後，除了上引三位學者，以及王永昌《對比》沿用〈原考釋〉之說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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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吳祺：〈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校釋三則〉，鄧章應主編：《學行堂語言文字

論叢》6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年），簡稱〈校釋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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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自無痕「論壇」9 樓以降，其餘學者都將△理解為「付」字繁構。51

吳祺提出的「寸」字繁文說，至少存有四個疑點：1. 出土文獻所見獨體

「寸」字，最早出現於戰國秦簡，作 （里耶 8-537）、 （睡虎地•封 10）等形，

表示寸口位置的指事符號皆為由左向右書寫的橫畫，與△字右旁所从由右上向

左下書寫的 形撇畫構形迥異，二者不宜視為功能相同的部件。2. 出土文獻

所見「寸」字，從無增添「人」旁繁化作「付」形之例，況且增添「人」旁之後，

勢必跟「付與」之「付」同形，徒增糾葛。3.「寸」字《說文》訓作「十分也，

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此一義項沒有必要再增添「人」旁來表義。4.「孫」

聲未曾與「任」聲通假往來，即令釋作「寸孫」，也不太可能通讀為「尊任」。

△當非「寸」字繁文，此說應可優先排除。

△字的結構，剔除「寸」字繁文說之後，只剩下兩種可能，一是分析作从

人、肘聲之字，二是認定為从人、从又會意的「付」字。辨別這兩種釋文的關

鍵，在於△字右半究竟是「 」旁（「肘」字初文），還是「又」旁的繁構（下

文以「又 *」代替）。為了釐清這個關鍵點，下文擬以《戰國文字編》、52《楚

文字編》、53《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54《包山楚墓文字全編》、55《上

博楚簡文字聲系》、56《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九）冊、57《清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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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王永昌：《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

學專業博士論文，2018 年，李守奎先生指導），簡稱《對比》。
52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53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54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55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56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謹按：此書

收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至（八）冊。
57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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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藏戰國楚簡》第（壹）至（拾）輯、58《楚官璽集釋》59 等書為範圍，彙整

楚系所有包含「 」旁、「付」旁、「又 *」旁之字，並分別製作成如下三個

字形表。

【表 A】：楚系从「 」旁諸字 60

A1 守

上博一•緇衣 19

A 2  守

上博二•子羔 6

A 3  守

上博三•彭祖 8

A 4  守

上博六•競建 8

A 5  守

上博六•競建 8

A 6  守

上博六•競建 8

A 7  守

清華陸•子產 27

A 8  守

清華柒•越公 22

A 9  守

郭店•老甲 13

A 10  守

郭店•唐虞 12

A 11  （守）

郭店•成之 3

A12  （守）

清華伍•命訓 2

A13  （丑）

新蔡甲三 217

A14  （丑）

新蔡甲三 22、59

A15  （丑）

新蔡零 271

A16  （丑）

新蔡零 423

【表 B】：楚系从「付」旁諸字 61

B1  

包山 QA06

B2  

包山 QA17

B3  

包山 049

B4  

包山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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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馬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1-8 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

業碩士論文，2019 年，白於藍先生指導）。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清

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

（上海：中西書局，2020 年）。
59  邱傳亮：《楚官璽集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 年），簡稱《楚官璽》。
60  《楚官璽》391 為單字璽，璽文作「 」，學者或釋為「府」，或疑為「守」，均

無確證，待考，暫不收錄。
61  《楚官璽》154（即《璽彙》0127）「 」字，過去多釋為「𢊾」，李家浩改隸作「 」，

認為即「䞄」字異體，其說正確可從，故此例不予收錄。詳李家浩：〈戰國官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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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包山 164

B6  

包山 192

B7  

包山 034

B8  

包山 034

B9  付

包山 039

B10  付

包山 091

B11  𢊾

包山 003

B12  𢊾

包山 172

B13  𢊾

包山 181

B14  𢊾

包山 D1B

B15  

信陽 2.27

B16  

信陽 2.19

B17  府

上博二•容成 6

B18  

上博三•周易 15

B19  𢊾

上博四•相邦 3

B20  府

上博五•三德 15

B21  

上博八•命 3

B22  

上博八•命 6

B23  

上博八•命 10

B24  

上博八•命 10

B25  府

清華壹•祭公 5

B26  府

清華壹•祭公 9

B27  府

清華參•說命中 6

B28  府

上博八•李頌 1 背

B29  𢊾

清華柒•趙簡子 8

B30  𢊾

清華柒•越公 47

B31  

清華捌•邦道 26

B32  𢊾

清華玖•治政 35

B33  府

曾侯乙鐘

B34  府

曾侯乙鐘

B35  𢊾

大府敦

B36  𢊾

大府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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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三篇〉，《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2-
14。此外，上博簡《凡物流形》「仰而視之，俯而揆之」句，其中讀為「俯」之字，

於甲本簡 23 作 ，於乙本簡 15 作 ，裘迷、小疋、陳偉、凡國棟等學者皆將此二

字右上角所从部件認定為「勹」聲，劉洪濤主張此二字應隸定作「 」，即「府」

字異體，底部一横為羨畫。上引諸家說法，均詳劉洪濤：〈上博竹簡《凡物流形》

釋字二則〉，《簡帛》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85-291。

謹按：依劉說，其所謂「付」旁係指 、 二形，惟由【表 B】來看，楚系明確無

疑的「付」旁皆不作此形，其說待商，故此二例也不予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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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𢊾

鄂君啟舟節

B38  𢊾

鄂君啟車節

B39  𢊾

壽春府鼎

B40  𢊾

王句豆

B41  𢊾

太府銅牛

B42  𢊾

郢太府銅量

B43  𢊾

陳戟

B44  𢊾

楚官璽 032

B45  

楚官璽 069

B46  𢊾

楚官璽 090

B47  

楚官璽 130

B48  𢊾

楚官璽 132

B49  𢊾

楚官璽 134

B50  𢊾

楚官璽 135

B51  𢊾

楚官璽 136

B52  𢊾

楚官璽 139

B53  𢊾

楚官璽 140

B54  𢊾

楚官璽 141

B55  𢊾

楚官璽 142

B56  𢊾

楚官璽 143

B57  𢊾

楚官璽 144

B58  𢊾

楚官璽 145

B59  𢊾

楚官璽 146

B60  𢊾

楚官璽 147

B61  𢊾

楚官璽 148

B62  𢊾

楚官璽 149

B63  𢊾

楚官璽 150

B64  𢊾

楚官璽 151

B65  𢊾

璽彙 153

【表 C】：楚系从「又 *」旁諸字

C1  反

新蔡乙四 100 零
532、678

C2  反

上博六•用曰 9

C3  反

上博六•天甲 3

C4  反

上博六•天乙 3

C5  反

上博八•志 1

C6  反

上博九•舉治 11

C7  反

清華壹•金滕 13

C8  反

清華伍•湯丘 3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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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反

清華伍•三壽 11

C10  反

清華拾•四告 23

C11  反

清華拾•四時 15

C12  反

清華拾•四時 22

C13  坂

上博二•從政甲 4

C14  寺

清華參•良臣 6

C15  與

清華參•良臣 8

C16  

清華參•祝辭 3

C17  

清華參•祝辭 4

C18  

清華參•祝辭 5

C19  

清華拾•四時 2

C20  取

包山 2.231

C21  

清華玖•禱辭 16

C22  

上博七•凡甲 26

C23  弁

上博一•性 20

C24  卑

清華參•良臣 10

先觀察【表 A】A1-11，這組例字所从「 」旁表示肘部的指事符號，僅

有 A9 在「又」旁上方，其餘均位於「又」旁左下角。各例指事符號的形態，

依序作 、 、 、 、 、 、 、 、 、 、  等形，除了 A10「 」形部件尚待

確認外，其餘均由一道豎畫與一道橫畫（或肥筆）交會組成，其中 A7「 」

豎畫末端向上收縮，A11「 」豎畫頂端向下收縮。A10「 」形部件，由上向下

書寫，尖頭、粗腰、圓臀，整體看來，比較像是一筆寫成，惟因其構形與「 」

神似，頗疑原本也是由豎、橫二筆交會組成，只因傳抄失真，遂作「 」形。

A12「 」字，整理者隸定作「 」，分析作从又、主聲，讀作「重」。62《清

華伍•命訓》簡 2「女（如）不居而 A12 義」中的 A12，當從紫竹道人讀爲「守」，

「守義」一詞古書習見。63 A12 下半所从部件，蔡一峰隸釋作「ㄎ」，認為此

旁係由 A11「 」形部件聲化而來。64A13-A16 的結構，徐在國分析作从「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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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

（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27。
63  紫竹道人之說，詳《清華五〈命訓〉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 9 樓，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50&page=1，2014 年 4 月 10 日。
64  蔡一峰：〈讀清華簡《命訓》札記三則〉，《簡帛》第 1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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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肘」，認為「肘」是加注的聲符，與「丑」共用「又」旁。65 蘇建洲主張

A12-16 皆應逕釋作「肘」，且其所从「又」旁已聲化爲「丑」旁。66 筆者認為

A12-16 應是「 」字的繁構，其構形發展歷程如下：A13「 」（同 A1-11）

→A16「 」（豎畫頂端贅加一道橫畫）→A12「 」、A14「 」、A15「 」（豎

畫頂端贅加二道橫畫）。A12 所謂的「主」、「ㄎ」二旁，應是肘部指事符號

的繁化寫法，這樣的構形演變結果，可否視為變形音化的產物，進而兼有表音

的功能，難以充分證實。

觀察【表 A】，可得出一項重要結論：戰國楚系「 」字所从肘部指事符號，

其基本結構係由一道豎畫與一道橫畫（或肥筆）交會組成。除此之外，在基本

結構的豎畫頂端，有時還會贅加一或二道橫畫，以致肘部指事符號寫如「主」

形或「ㄎ」形，這種特殊構形，主要見於新蔡簡，這批簡文內容為實用文書，

沒有他系底本轉抄的疑慮，當能反映楚地文字書寫實況，所以此體應是楚系文

字特有寫法。

楚系「 」旁基本結構皆由豎、橫二筆交會組成，而本篇竹書△字「又」

旁所从「 」形部件，只是一道由右上往左下書寫的撇畫，二者構形特徵迥

異，所以△字不太可能从「 」得聲。誠如上文所述，學界對於△字的結

構，現有三種分析方式，若將「寸」字繁文、从「 」得聲二說排除後，只剩

「付」字繁構一說而已。然而，令人倍感棘手的是，【表 B】所列楚系从「付」

之字，目前已找到六十五例之多，其中將「又」旁繁寫作「又 *」形者，迄今

未曾一見，面對如此嚴謹的構形規律，難免讓我們對釋為「付」字繁構之說也

起了懸念。

高中正〈付孫解〉指出，戰國晉系守丘刻石「又」字作 、「守」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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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徐在國：〈新蔡葛陵楚簡劄記〉，簡帛研究網，2003 年 12 月 7 日；此文又載《中

國文字研究》第 5 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56。
66  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册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 7 輯（上海：中西書局，

2015 年），頁 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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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右半與 同形，可確認當釋為「付」字繁構。（頁 32-36）67 駱珍伊〈付字〉

揭示，晉系文字習慣將「又」旁繁寫成「寸」形，如「又」字作 、「專」字

作 、「反」字作 、「 」字作 、「寺」字作 、「𠓥」字作 、「段」字

作 、「皮」字作 等例，〈鄭武夫人規孺子〉「付」字所从「又」旁也繁寫

作「寸」形，應是晉系文字風格的殘遺。68

晉系文字，尤其是晉系璽印文字，確實比較習慣將「又」旁繁寫作「又 *」

形，姑以《古璽彙編》為例，「府」字作 （5414），「 」字作 （0524）、

（1875）、 （2162）、 （2765）、 （2965）等形，皆可為證。戰國各

系文字同出一源，援引晉系文字來考釋楚系文字，自然有其合理性。

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留意，戰國文字複雜多變，同一個字往往因時、因

地、因人而有不同構形，晉系文字所見構形特徵，可否直接套用到楚系文字，

仍需審慎評估，方可確認。（詳第四節）要考釋清華簡△字，仍需獲得楚系文

字內部證據的支持。觀察【表 C】楚系从「又 *」旁諸字，可以獲知下列四項

訊息：

1. 【表 C】各例所加贅筆，僅 C23「弁」字作「 」較為特殊（此形也與楚文

字豎畫常見寫法有別），其餘諸例均作由右上往左下書寫的撇畫，且大多起

筆重壓、收筆快提，寫成頭粗、尾尖的樣態，構形與△字「又」旁所从

形部件相合，可以證明後者也是贅加的飾筆。

2. 「又」是個出現頻率極高的偏旁，但將「又」旁繁寫作「又 *」形者，目前

僅發現【表 C】所列二十四個例證，這個現象說明，將「又」旁繁寫作「又 *」

形的風氣，在戰國時期楚系文字中尚未普遍流行。

3. 【表 C】二十四例中，从「反」旁之字十三例，「 」字三例，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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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高中正：〈「趾不正則心卓」「付孫」解――清華簡六語詞札記兩則〉，武漢大學

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1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簡稱〈付

孫解〉。
68  駱珍伊：〈談《清華陸•鄭武夫人規孺子》的「付」字〉，《中國文字》新 44 期（2019

年 3 月），頁 153-176，簡稱〈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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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二例，此三字例證合計，即佔總數七成五，這個現象反映，哪些字習慣將

「又」旁繁寫作「又 *」形，自有其約地俗成的面向，後人不能隨意類推。

4. 「寺」、「取」、「弁」、「卑」、「 」五字，目前各僅發現一例，這個

現象提醒我們，不能以某字過去未見「又」旁繁寫作「又 *」形的例子，就

輕易否定該字也會出現這種繁化構形的可能性，據此反思，【表 B】所收楚

系从「付」諸字，過去固然未見「又」旁繁寫作「又 *」形之例，但也不能

遽爾斷言△絕不可能為「付」字。

此外，李守奎、裘錫圭、趙平安、宋亞雯、王永昌等學者均曾指出，在字

的左下角贅加一道撇畫為晉系文字特色，而若干篇清華簡也雜有這種非典型楚

文字因素。69 茲彙整上列學者所舉例證，加上新近公布的清華簡（捌）―（拾）

輯所見例證，製作成【表 D】。這些有晉系文字可供對比的清華簡文字例證，

當有助於將△字所从 形部件認定為贅加飾筆，如此一來，即可將△釋為从

人、从又會意的「付」字。

【表 D】清華簡非从「又」旁而贅加「 」形部件諸字

D1  弔

清華貳•繫年 18

D2  弔

清華貳•繫年 57

D3  弔

清華參•良臣 3

D4  弔

清華參•良臣 5

D5  弔

清華參•良臣 8

D6  弔

清華參•良臣 9

D7  夕

清華肆•筮法 3

D8  夕

清華肆•筮法 26

D9  月夕

清華肆•筮法 39

D10  命

清華伍•厚父 2

D11  夕

清華伍•厚父 3

D12  命

清華伍•厚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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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中心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16 年，周波先生指導），頁 102-
105。王永昌《對比》，頁 2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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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命

清華伍•厚父 6

D14  命

清華伍•厚父 6

D15  命

清華伍•厚父 9

D16  夜

清華伍•湯丘 4

D17  夜

清華伍•湯丘 5

D18  夜

清華伍•啻門 20

D19  夕

清華陸•管仲 30

D20  夕

清華陸•太伯甲 9

D21  

清華玖•命二 12

D22  弔

清華拾•行稱 2

D23  弔

清華拾•行稱 6

△字右半所从偏旁，根據【表 A】可以推知並非「 」旁，根據【表 C】

可以推知應是「又 *」旁，根據【表 B】、【表 D】可以推知此形屬於非典型

楚文字寫法，綜合上述線索研判，當可確定△應是「付」字繁構。

本篇竹書簡 16 云：「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孫也」，其中「△孫」二字，

目前已有九種不同釋讀，這裡先依學者對△字隸釋方式分組，各組再依不同讀

訓意見首發時間排序，分組簡述如下：

（a1）讀作「由孫（遜）」。

李守奎〈用語〉認為「孫」有「恭順」義，後世多作「遜」，「孫」前

之字疑从「肘」聲，讀為「由」，與小篆之「付」為同形字關係，簡文「二三

大夫皆吾先君之所由孫」意即「諸位大臣你們都是先君所遵從的人」。（頁

13）

（a2）讀作「守孫」，「孫」訓作「子孫」。

〈原考釋〉將△字隸釋作「付」，分析為从「肘」省聲，讀作「守」，認

為「守孫」意即「守護子孫」。（頁 108）

（b）讀作「尊任」。

吳祺〈校釋三則〉主張△字當隸定作「付」，為「寸」字繁文，簡文「寸

孫」疑讀作「尊任」，意即「尊崇任用」。（頁 78-81）

（c1）讀作「附遜／附順」。

無痕「論壇」9 樓疑讀為「附遜／附順」，惜無任何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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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讀作「付孫」，「孫」訓作「子孫」。

簡 16 那句話，暮四郎「論壇」18 樓詮釋作「那些大夫都是我的先君將

自己的子孫所託付給的人啊」，晁福林闡述作「這些大夫都是先君留給後嗣君

主的國家之棟樑」70，駱珍伊翻譯作「二三大夫都是我先君所將自己的子孫交

付予的人」（轉引自王瑜楨《史料三篇》頁 175），王瑜楨《史料三篇》翻譯

作「你們這些是我先君託付給子孫的好臣子」（頁 176），張崇禮〈考釋〉翻

譯作「諸位大夫都是我先君用來託付子孫的人」（頁 39），高鵬飛理解作「先

君不僅將各位賢大夫留給莊公自己，也留給莊公的後世子孫」，71 駱珍伊〈付

字〉認為「付孫」是指「先君將自己的子孫後裔交託給二三臣子」（頁 168-

172）。

（c3）讀作「付孫」，「孫」代指「人」或「大臣」。

白天霸「論壇」52 樓表示，古語「孫」可代指「人」，簡文「孫」則代指「大

臣」，該句簡文意謂「（諸位大夫）你們都是我的先君託付以重任之人」。

（c4）讀作「拊循」或「撫循」。

子居〈解析〉率先提出此說，認為古書「拊循」、「撫循」均可表示「撫

慰養護」義。朱忠恒《集釋》讀作「撫循」，並將全句譯作「你們都是先君安

排好撫養愛護我的」（頁 30）。石兆軒《研究》讀作「拊循」，並將全句譯作「諸

位大夫皆我們先君所拍撫的人」。（頁 239-240、257）高中正〈付孫解〉讀作「撫

循」，認為可與古書「撫順」、「拊循」、「拊巡」等詞聯繫，古書這組詞常

指上尊對下卑的「慰撫」、「存恤」，引申而有「依從」、「依順」義，再引

申而有「使下位者順從」及「聽從、依順下位者」之義，簡文「拊循」即是用

其引申義。（頁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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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頁 127。
71  高鵬飛：〈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選釋三則》，《古籍研究》2019 年上卷（總

第 69 卷），頁 188。



臺　大  中　文  學  報32

（c5）讀作「懋選」或「茂選」。

林清源〈通釋稿〉認為上古音「付」在幫紐侯部，「矛」在明紐幽部，聲

韻俱近，當可讀作从矛得聲的「懋」，而「孫」在心紐文部，「巽」在心紐元部，

聲同韻近，當可讀作从巽得聲的「選」（引按：詳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

素研究》頁 261【付通矛】、頁 957【 通孫】）。又，「懋」从矛聲，「茂」

从戊聲，「矛」、「戊」古音同在明紐幽部，「懋選」古書或作「茂選」，二

者皆可表示「擇優選取」義，如〔唐〕韓愈《順宗實錄》：「古之所以教太子，

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明•朱鼎《玉鏡臺記•議婚》：「仗冰人懋選東床，

使吾女獲配英賢。」

（c6）讀作「付遜」。

林宏佳〈補探〉認為先秦古書「遜」多訓作「順」，可表示「遜讓」、「遜

退」義，用於君位傳承，則有「退位」、「讓位」義，「遜退」可用做「先君

去世的委婉措辭」。（頁 142-143）

簡 16「△孫」二字，（a）組學者讀作「由遜」或「守孫」，（b）組學

者讀作「尊任」，這三種讀法都不可取，因為（a）組將△字誤解為从「肘」

得聲，（b）組將△字誤釋為「寸」字繁文，惟經上文冗長論證，已可確認△

當從（c）組學者釋為「付」字繁構。

（c）組學者對於「付孫」二字，又有六種不同讀訓見解，（c2）、（c3）、

（c6）學者主張分讀為兩個單音詞，（c1）、（c4）、（c5）學者主張連讀為

一個複合詞。

（c2）、（c3）二組學者，都將「付」字理解為動詞謂語，表示「託付」、「交

付」、「留給」之類的意思，「孫」字理解為名詞賓語。（c2）組學者，諸如〈原

考釋〉、暮四郎、晁福林、駱珍伊、王瑜楨、張崇禮、高鵬飛等人，雖都主張

「孫」應訓作「子孫」，但他們對於簡 16 那句話，究竟是指誰將誰託付給誰，

卻又見解分歧。對此，李守奎〈用語〉早已敏銳指出：「吾先君」若指鄭武公，

則緊接其後的「孫」就不能如字讀，因為邊父及眾臣不可能是武公之孫。（頁

13）林清源也曾逐一檢討本篇竹書「吾先君」、「吾君」、「君」等稱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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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鄭莊公口中所說的「吾先君」共四例，皆出現在莊公與邊父的對話語境中，

只能專指莊公先父鄭武公。72 據此逆推可知，簡文「孫」字不能讀作「子孫」

之「孫」。（c3）組的白天霸，認為簡文「孫」字代指「人」或「大臣」，但

先秦兩漢古書未見「孫」字有此類用法，且其說也無法讀通簡文。

（c6）組的林宏佳，主張讀作「付遜」，認為簡 16 意謂「孺子之所以擁

有諸大夫，乃是先君所交付、遜退（逝世）而來的」。此說是將「付」、「孫」

二字理解為並列動詞，分別訓作「交付」與「遜退（逝世）」。惟先秦兩漢典

籍所見「孫（遜）」字，若用於君位傳承，皆指君王生前主動禪讓，如《尚書•

堯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史

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未見「孫（遜）」字有指稱已

逝國君遜退王位的用法，更未見以「孫（遜）」字表示「先君去世的委婉措辭」

之例。

簡文「付孫」二字，排除分讀為兩個單音詞之說後，只剩下一個選項，那

就是將它們連讀為一個複合詞。

（c1）組的無痕，僅表示疑讀為「附遜／附順」，即無任何說解。古書未

見「附遜」一詞，無從評論。「附順」一詞，雖曾見於漢代典籍，但主要表示

「依附順從」義，如《漢書•王莽傳上》：「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

若依此義，簡16應理解作「你們幾位大夫都是吾先君所依附順從之人」，然而，

莊公當著邊父的面，說自己先君「依附順從」大夫，如此應對態度，顯得過於

卑屈，有違一般情理，莊公不需要、也不太可能說出這種貶損先君尊嚴的言辭。

（c4）組的學者，雖都主張讀作「拊循」或「撫循」，但對於簡 16 那句

話的語意，朱忠恒《集釋》譯作「你們都是先君安排好撫養愛護我的」（頁

30），石兆軒《研究》譯作「諸位大夫皆我們先君所拍撫的人」（頁 257），

高中正〈付孫解〉理解作「莊公強調鄭武公生前對老臣們的『撫循』」（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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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林清源：〈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武姜規勸辭考釋〉，《臺大中文學報》

第 70 期，頁 10-14。



臺　大  中　文  學  報34

35-36）對於究竟是誰「撫循」誰，上引三家看法南轅北轍。

「拊循」、「撫循」二詞音近義通，當為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下文

為方便論述，擬以「拊循」統稱之。在先秦兩漢古書中，「拊循」主要用於上

對下、尊對卑的照顧撫恤，是以往往帶有強烈的封建恩德色彩，例如：

1. 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為之瓜麮，以

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荀子•富國》）

2.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淮南子•泰族訓》）

有時甚至散發出濃烈的功利權謀氣息，所謂的照顧撫恤，其實只是上位者為了

謀求自身利益，而對其下屬人民採取貌似關懷的政治手段而已，例如：

3. 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

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

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

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論衡•定賢》）

4. 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

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故牽其

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

抑抎也。此謂五餌。（《新書•匈奴》）

「拊循」一詞，若用於敵我關係，往往帶有「招安」、「收編」的政治意涵，

例如：

5.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

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6. 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誊以惡，其彊難

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漢書•匈奴傳》）

由於「拊循」一詞恩德色彩過於濃烈，基於社交禮儀，就算是君王對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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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一般也不會當面宣稱對方是被自己「拊循」的對象。在本篇竹書中，邊

父代表二三老臣出面諫請莊公儘快臨朝視事，此時年幼且剛接君位的莊公，不

太可能當著邊父的面，志得意滿地宣稱：「你們幾位老臣都是我先君拊循的對

象」。

高中正〈付孫解〉認為「拊循」有「依從」、「依順」義，鄭莊公此言是

要「強調鄭武公生前曾陷於大難，處衛三年而對『二三大夫』的依從、倚重」。

（頁 34-36）但「拊循」的「依從」、「依順」義，當來源於使動用法「使之順從」

義，專指上位者藉由「拊循」的手段使其下屬人民順從，不太可能引申出君王

「依從」、「依順」其臣民之類的義項，實際上，古書也未見用作「聽從、依

順下位者」（頁 35）的例證。高中正此說，會讓先君武公變成被二三大夫「拊

循」的對象，如此理解簡文，有違「拊循」一詞習慣用法。

（c5）組的林清源，疑讀作「懋選」或「茂選」，認為意即「擇優選拔」，

並舉唐代韓愈《順宗實錄》、明代朱鼎《玉鏡臺記》等文獻為證，認為簡 16

該句意謂「你們幾位大臣都是我先君擇優拔擢的傑出人才」。對此，林宏佳〈補

探〉表示，林氏此說「顯然較適合此處語境需求，唯所舉書證最早已到唐代，

尚不能確定是否為先秦已有詞彙。」（頁 142-143）如此評論，堪稱中肯。經

過筆者查證，「茂選」一詞，至遲可上溯到〈北軍中候郭仲奇碑〉：「咸以孝

廉，公府茂選，貞亮曒白，翼翼瑛彥。」73 此碑寫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五年（公

元 172 年），離本篇竹書抄寫年代不算太遠，當可供佐證。

回到本篇竹書所敘時空背景，當時鄭莊公年幼繼位，卻遭母后武姜排斥，

圖謀另立次子共叔段為君，母子宮廷內鬥，導致政府空轉，群臣動輒得咎，惶

惶不可終日，此時身為一國之君的莊公，首要之務莫過於安內，他在回應邊父

勸進諫言時，當會先安撫群臣情緒，告訴他們「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茂選

也」，意即「你們幾位大夫都是我先君擇優拔擢的」，且先君武公深知「二三

子之不二心」，是以充分授權「兼授之邦」，我自己對先君識人之明深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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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宋•洪适：《隸釋　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9，頁 99。



臺　大  中　文  學  報36

也期待二三大夫「不當憮然」，大家共體時艱「畜孤而作」。如此回應，懇切

得體，已能展現春秋霸主的智慧與魅力。

四、餘論：本篇竹書「付」字構形來源檢討

高中正〈付孫解〉一文，以守丘刻石「又」字作 、「守」字作 為證，

推論本篇竹書△字當釋作「付」字繁構。（頁 32-36）這組例證「又」、「守」

二字並見於同一個文本，為辨識「又 *」、「 」二旁提供絕佳線索，特別值

得重視。但守丘刻石為戰國晉系文物，所見「又 *」、「 」構形特徵對比，

能否適用於全部晉系文字，甚至直接套用到楚系文字，仍需審慎查證確認。

殷商甲骨文「 」字作 （《合集》4899），「守」字作 （《合集》

33407），表示手肘位置的指事符號，皆由上向下順著手肘曲線書寫。西周金

文未見獨體「肘」字，此時「守」字所从「 」旁出現兩種構形：（甲）式，

繼承殷商甲骨文傳統，寫作 （《集成》9297 守宮觥）、 （《集成》4180 小

臣守簋）等形，表示手肘的指事符號，依舊順著手肘曲線書寫；（乙）式，為

西周新見構形，寫作 （《集成》2808 大鼎）、 （《集成》2817 師晨鼎），

肘部指事符號的走向，明顯悖離手肘曲線，以致底部形成類似「八」字的樣態。

「  」旁（乙）式寫法，在春秋戰國東土文字中，尤其晉系文字中，一

直綿延不絕。姑以春秋晚期侯馬盟書「守」字為例，其聲符「 」所从肘部指

示符號，可粗略概括成四種類型：（一）維持殷商西周文字傳統，寫作一道撇

筆，如 （1.11）、 （1.10）、 （85.8）等例；（二）由一道豎畫與一道橫

畫（或肥筆）交會組成一個「十」形部件，如 （1.8）、 （1.28）、 （92.2）

等例；（三）於「十」形部件豎畫頂端，贅加一或二道橫畫，寫作「主」形或

「ㄎ」形，如 （156.2）、 （1.8）、 （1.40）等例；（四）除了一道撇畫外，

又再疊加一個「主」形部件，如 （1.92）、 （156.17）等例。74 侯馬盟書

「守」字多種異體並行的現象，反映此時晉系文字「肘」字初文構形正處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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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張道升：《侯馬盟書文字編》（合肥：黃山出版社，2017 年），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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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交替的轉折點上，同時也說明戰國時期守丘刻石所見「又 *」、「 」二旁

的構形對比，並不適用於春秋時期晉系文字。

再檢視戰國時期其他晉系文字資料，還可找到不少「 」旁（乙）式寫法

的例證，如「守」字作 （《集成》10943 守陽戈）、 （《集成》11671 六

年平安守鈹）、 （《璽彙》2589）、 （《璽彙》3236）等形，又如「𨥇（鑄）」

字作 （《集成》11226 四年右庫戈）、 （《集成》2527 卅年虒令鼎）、

（《集成》2746 梁十九年亡智鼎）等形，這些「 」旁皆寫如「又 *」形，此

一跡象反映，守丘刻石「又 *」、「 」二旁的構形對比，也未必適用於全部

戰國晉系文字資料。

駱珍伊〈付字〉一文，曾列舉晉系文獻「又」旁寫作「寸」形（引按：即

「又 *」形）的例子，指出那是春秋戰國時期晉系文字特殊風格，本篇竹書△

字「又」旁寫作「寸」形應是晉系風格的殘遺，鄭國在戰國時為韓國所滅，戰

國竹簡中記載鄭國史事的篇章用晉系文字是有可能的，〈鄭武夫人規孺子〉與

鄭國史事有關，楚國書手轉寫時，殘留一些晉系文字風格，是非常合理的。（頁

159-165）

其實，將「又」旁繁寫作「又 *」形的情況，並未侷限於晉系文字，也存

在於燕系、齊魯系、楚系文字。《燕文字編》「又」部至「攴」部，即收錄大

量「又」旁繁寫作「又 *」形的例子，如「又」字作 、「反」字作 、「啟」

字作 、「斂」字作 、「攻」字作 、「畋」字作 、「 」字作 、「𪾇」

字作 、「 」字作 、「𢽍」字作 、「敀」字作 等等，只不過燕系「 」

字所从肘部指事符號，多作前述（甲）式寫法，順著手肘曲線書寫。75《齊魯文

字編》「又」部至「攴」部，只發現兩個例字，分別是「又」字作 、「 」

字作 。76 楚系文字部分，則有【表 C】所列二十餘例。由此可見，將「又」

75  王愛民：《燕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歷史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

2010 年，馮勝君先生指導），頁 48-55。
76  張振謙：《齊魯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 年），頁 35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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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繁寫作「又 *」形，應是戰國東土文字共通寫法。△字「又」旁雖作「又 *」

形，但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斷定必然為晉系文字風格殘遺。

王永昌《對比》一書，全面比對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發現本篇竹書簡

11「相」字作 （頁 25）、簡 7「射」字作 （頁 26）、簡 5 以「 （枼）」

字記錄｛世｝（頁 58）、簡 11「稷」字作 （頁 65）、簡 14 用「 （史）」

字記錄｛事｝（頁 26）、簡 9 用「 （ ）」字記錄｛早｝（頁 71），皆與

晉系文字書寫習慣相合；另一方面，本篇竹書某些用字習慣也存在異於晉系文

字的情況，如簡 14 用「 （凥）」字記錄｛處｝（頁 75-76），簡 4 用「 （ ）」

字記錄｛家｝（頁 93），簡 12 用「 （ ）」字記錄｛皆｝（頁 97-98），

簡 10 用「 （ ）」字記錄｛鄰｝（頁 102-103），簡 11 用「 （社）」字

記錄｛社｝（頁 113-114），簡 10 用「 （𣣌）」字記錄｛死｝（頁 121），

簡 2 用「 （ ）」字記錄｛圖｝（頁 124），簡 7 用「 （ ）」字記錄｛兄｝

（頁 132），簡 14 用「 （女）」字記錄｛然｝（頁 133-135），簡 12、13 分

別用「 （ ）」、「 （ ）」字記錄｛葬｝（頁 143-144），簡 6 用「 （䛠）」

字記錄｛屬｝（頁 147）等等，作者綜合研判後，將〈鄭武夫人規孺子〉定調

為「形成於晉地的文獻，傳入楚地之後，用楚文字轉寫不徹底，遺留了一些晉

系文字的特點」。（頁 157-158）此說對於〈鄭武夫人規孺子〉所據底本區系

歸屬的判斷，理據充足，當可信從。

儘管筆者贊同〈鄭武夫人規孺子〉為「形成於晉地的文獻」，卻對將△字

視為「用楚文字轉寫不徹底，遺留了一些晉系文字的特點」之說存有疑慮，理

由如下：

1. C9「反」字作 ，此形出自《清華伍•三壽》，而此篇竹書的區系歸屬，

王永昌《對比》判定為「楚地自有的文獻」（頁 157-158），應未摻雜晉系

文字。

2. C1「反」字作 ，C20「取」字作 ，分別出自新蔡簡和包山簡，而這兩批

簡冊均為楚地日常實用文書，沒有底本轉抄問題，當能反映戰國楚文字書寫

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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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 C】所見上博簡諸例，分別出自〈性情論〉、〈從政〉、〈用曰〉、〈天

子建州〉、〈凡物流形〉、〈志書乃言〉、〈舉治王天下〉等篇，而這幾篇

竹書所見文字，沒有證據顯示其為晉系文字的殘遺。

4. C10「反」字作 ，此形出自《清華拾•四告》簡 23，該篇竹書整理報告執

筆人趙平安曾表示：「《四告》有明顯層累生成的印記。有一些字和甲骨文

關係密切。……也有一些字與西周金文關係密切。……告辭中與甲骨文、西

周金文字形和用法密切相關的字，在四篇告辭中都有分佈，這是四篇告辭成

文較早的反映。」又因〈四告〉四篇告辭首尾格式相似，最後一句都有「祜

福」一詞，「祜福」連用春秋金文常見，但目前還沒有早於春秋的例子，趙

平安遂據此主張：「『祜福』連用可以作為一個時代標記來對待。《四告》

中時代最晚的一篇是召穆公的告辭，屬於西周晚期。但從『祜福』這個詞的

使用看，在春秋時期，這四篇告辭應被統一加工過，因而注入了春秋時期的

一些元素。」趙文還特別舉同屬簡 23 的「 」字為例，認為此字即甲骨文

「鼄」字，二者構形一脈相承。77 上引趙說若能成立，則在層累生成的〈四

告〉篇中，出現異於典型楚文字的古體寫法，也就不難理解了。

5. 殷商西周「付」字大多从「又」旁，作 （《集成》1016 付鼎）、 （《集成》

2765 蟎鼎）等形，所見唯有西周中期永盂作 （《集成》10322），將「又」

旁繁寫作「又 *」形。

6. 春秋戰國秦系「付」字所从「又」旁，大多繁寫作「又 *」形，以致許慎

《說文》誤認作「寸」旁，但也有少數例子仍从「又」旁，如下文【表 E】

《秦封泥集存》「少府工丞」所見「府」字諸例，即是「又」、「又 *」

二旁互作。78 

77  趙平安：〈清華簡《四告》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文物》2020 年第 9 期，頁

72-76。
78  第 5、6 點資料，承學友陳正賢君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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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秦封泥集存》「府」字舉例 79

从寸  2  4  7  14

从又  1  18  37  43

上述第 1-2 點顯示，戰國「楚地自有的文獻」中，已有不少「又」旁繁寫

作「又 *」形的例子，反映這種繁構早在楚地通行一段相當時日，未必是到戰

國時期才由他系文字傳入。第 3 點顯示，許多出現「又 *」形部件的楚地抄本

古書，並未發現其他晉系文字遺迹，反映「又 *」形部件不必然為晉系文字所

獨有。第 4 點顯示，清華簡〈四告〉篇有明顯的層累生成印記，該篇所見「又 *」

形部件疑為春秋之前文字遺存。第 5 點顯示，「付」字从「又 *」旁的繁構寫

法，至遲在西周中期即已出現。第 6 點顯示，秦系「付」字固然多从「又 *」旁，

但也有少數从「又」旁，而晉、楚文字剛好相反，大多从「又」旁，只有少數

从「又 *」旁，此一現象反映，「付」字這兩種構形皆來自西周文字，惟因東、

西土書寫習慣有別，各自偏承西周文字之一體，秦文字主要繼承从「又」旁的

傳統寫法，而六國文字則偏好从「又 *」旁的繁構寫法。

綜上所述，本篇竹書「付」字所从「又 *」形部件，未必是戰國晉系文字

橫向輸入的殘存，相對而言，更有可能為西周文字縱向傳承的孑遺。

（責任校對：王誠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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